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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无反顾： 
收支善款 应有严密征信  
陆承渊 《南洋网 2003/04/26》  

  
 

 

 
 

 

宗教拥有导人向上向善的功能，固毋庸置疑；不过，宗教可以被人当成敛财工具，却

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例如近年伪僧托钵、登徒子假借神佛名义骗钱，求财心切的万 字

迷、女信众因误信某庙“主持”之言，以致人财两失等社会个案扶摇直上，正为这个

观点提供了最好的佐证。  

据悉，威南某佛教会理事会乃于 2000 年向某 房屋发展商购置两间双层店屋以作为弘

法利生之用，惟理事会支付购屋款项之过程透明度不高，也谈不上有何严密之征信凭

借；就在理事会缴清 40 万零吉之屋款及 取得实际管配权一段时日之后，即传出债权

人向法院诉请强制处分佛教会产权之噩耗。  

屋款已付无屋契？  

我 们不了解佛教会理事会当初跟房屋发展商签订买卖契约时，是否曾以其他附带条件

之实现作为上述买卖契约生效之要件，不过，经槟州某在野党发布的资料证实，目 前

充作佛教会会所之两间双层店屋之产权，早在 1996 年成为该发展商用作设定抵押之

标的物。嗣后因发展商未克偿还银行债务，以致形成今天佛教会产权被迫强 制处分之

局面。  

惟令人费解的是：理事会购置会所之前，为什么 不先向有关部门查证该两间双层店屋

之产权之是否曾允为其他借贷关系之抵押标的物？何以理事会宁可私下缴款予发展

商，也不愿通过具公证效力的律师事务所代 劳？何以理事会完成清偿屋款之义务后，

却仍不要求发展商为产业所有权之转移？理事会该如何解释“屋款已缴清，未拥所有

权”之结果？  

据个人观察，社团类型、数量杂多，是喜好结社 立团的华人社会之特色；而每个社团

汲汲营营于拥有各自的“家”，则是大马华社目前盛行的风潮。为此，我在去年 10

月写了《华团必须置产乎？》一文，劝请那 些有意筹建会所的社团不妨从“是否有筹

建会所之实际需要”的面向多作考虑。  

阳光之下讨论问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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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 使佛教会理事会作成“确有筹建会所之实际需要”之决议，但亦无平白把 40 万零

吉送给发展商却连一纸所有权状都沾不到边的道理。我们绝不能因为房屋发展商“ 发

心”捐献一间双层店屋，而忽略最基本的征信程序；我们绝不能因为理事会欠房屋发

展商“人情”，而省略转移产权之要求。此案事涉公益，根本不容理事会单方 面作出

“息事宁人”的乡愿式想法。  

吊诡的是，当佛教会产权即将遭受法院强制处分 的消息已然融入威南居民茶余饭后的

谈话资料时，依然不见该理事会的成员现身澄清；直到在野党接获当地佛友投报而揭

发此案之后，方见各主流报章引述该理事会 主席“警告”政治人物，“不要把宗教当

作攻击敌党的政治筹码”的谈话，以示传媒“平衡报道”之一面。  

平心而论，理事会不愿意在太阳底下把问题摊开 讨论，即已亏欠了佛教徒“事无不可

对人言”的坦荡风度；而未及时公开说明庞大善款之流向，则更有典当“宗教善款之

收支，应有严密征信为辅”机制之嫌疑。如 果违犯近似黑箱作业的付款程序而不知悔

过，却一味责怪政治人物的“扒粪”行动，这是那门子的道理？  

筹款细节尚未尽善  

现 在且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马佛青总会主导的“全国护法行”上。据说，这是为了

“体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与佛教徒为护持正法而付诸行动的优良精神”而办的全国 性

筹款运动。我们绝对相信马佛青是为了护持正法而筹办“全国护法行”，不过，从其

筹款细节而言，则恐有不尽完善的地方。兹愿将这些有瑕疵的细节胪列于下， 俾能共

同研究为荷：  

一.未予赞助卡及其持卡人实行严密监控系统  

去 年两名中国籍男子假借筹建地藏王菩萨铜像之行骗伎俩被拆穿后，大马佛总乃思倡

行“僧伽证”以杜绝伪僧“假募捐，真敛财”之行止；尔后，卫生部长亦宣称为防 止

募捐活动成为不法集团之敛财工具，而于内阁作成集中管理医药善款之决议。由此可

见，民间宗教团体防杜募捐流弊的决心和政府一样坚毅。  

如今，身为佛总附属组织的佛青总会，尤其应秉持上级机构的一贯优良传统，在筹募

活动基金的过程中，对赞助卡及其持卡人实行严密监控系统。  

根 据投报者叙述，许多佛教会简直就有把赞助卡当成人人唾手可得的流通物之随便意

识。一旦这些赞助卡沦为居心不良者在外筹款之工具（尽管卡内载明“参加者不可 沿

户筹款”），则不独影响马佛青的形象，甚至有贬低宗教筹款公信之虞。因此，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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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为征信疏漏存在的一天，“护持正法”的大义就无从彰显。  

二.不宜采用“筹款多则奖励大”的方式鼓励筹款者  

从动机论的立场来看某些社团设置物质奖励以鼓舞筹款者“士气”之做法，似是无可

厚非的“权宜方便”。不过，从推行“为马佛青、马佛青州联委会及会员团体筹募活

动基金”之角度而言，似乎没有必要仿效其他非宗教社团以“筹款多则奖励大”的方

式酬庸筹款者。  

首先要弄清楚的是，是因为欠缺活动经费，所以才有公开募捐的需要。如果为了取得

更好的筹款成绩，就不惜挪用部分善款以作为奖励筹款者之需，这显然有违当初因欠

缺活动经费而募捐的本意。再说，既然筹款者发心协助筹款，何不干脆抽掉“游中国

九华山双程机票”之类奖励方式？  

久住正法净化人心  

其 实，佛教界人物不时引用“为使入佛智，先以欲钩牵”以合理化其“权宜方便”设

施，是既不如法又不合“护持正法”本意的行为。须知由“筹款多则奖励大”所造 成

的弊端，跟某些道场强调“供养多则功德大”的情形是不遑多让的。此变相鼓吹功利

思想的举措，岂不恰与“让正法久住世间，净化人心”的主旨背道而驰？  

至于是否因“马佛青总会每年都策划不少过 30 项活动与工作”，就得每三年向华社

征一次“筹办活动税”等争议，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，毕竟这涉及“是否有必要办这

么多活动”、“这些活动的成效如何”等相关议题的讨论。碍于篇幅有限，且容日后

再谈。  

由 衷祈盼国内佛教团体勇于揭发教团内种种不合义理现象，从而形塑更理性、更健

康、更壮大的批判机制。我们切莫学习卫生总监丹斯里拿督达哈医生在对治非典型肺 

炎侵袭时所采的鸵鸟政策；我们要的是台湾昭慧法师在“观音不要走”和“撕弃八敬

法”等事件中的大无畏精神。尽管我的意见不能“尽如人意”，惟愿成为大德修 道路

上的“诤友”。 

 

    
 

 

 

 


